
尉犁县 2024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总结报告

项目名称：尉犁县墩阔坦乡罗布羊扩繁项目

项目主管单位：尉犁县乡村振兴局

项目实施单位：尉犁县墩阔坦乡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努如木江·牙合甫

编制时间：2025年1月31日



2

目录

一、项目基本情况............................................................................ 3

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4

（一）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预算下达及项目情况.................... 4

（二）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5

三、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7

（一）绩效自评对象.................................................................7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范围.................................................8

（三）绩效自评工作时间.........................................................8

（四）绩效自评目的及工作方式.............................................8

四、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10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1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12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5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15

（一）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15

（二）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16



3

为了加强中央、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支出管理，不断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与管理，强化项

目支出责任，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切实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根据《关于印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22号）、

《关于印发自治区2024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以及县乡村振兴局

和财政局相关要求，本乡人民政府组成项目绩效自评价工

作组，于2025年1月2日-1月31日对尉犁县墩阔坦乡罗布羊

扩繁项目使用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尉犁县墩阔坦乡罗布羊扩繁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尉犁县乡村振兴局

项目实施单位：尉犁县墩阔坦乡人民政府

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目标：计划采购约962只罗布羊生

产母羊，生产羊畜龄在2岁以上，体重20公斤左右。项目实施

后，带动发展畜牧养殖业，增加脱贫人口全年总收入7.2万元

以上，村受益脱贫人口数达到20人以上。

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本项目总投资154.00万元，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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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负责人：努如木江·牙合甫

联系电话：18095805584

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预算下达及项目情况

1.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预算下达情况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尉财乡财〔2024〕2号）文件要

求，下达预算资金154.00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尉犁县墩阔坦乡罗布羊扩繁项

目。

2.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招标投标情况

本项目于 2024年 1 月完成项目申报，2024年 3月启动

项目，同月进行项目开工公告公示，申请实施。由墩阔坦乡

人民政府作为招标人，通过竞争性磋商的方式，确定采购

单位为尉犁县新光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标价总计人民

币为 152.5732 万元。中标结果公示时间从 2024 年 4 月 15

日至 2024年 4月 16日。

（2）合同签订情况

2024年 4月 17日，尉犁县墩阔坦乡人民政府与新光养

殖农民合作社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约定采购 962只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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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生产母羊，合同金额为 1525732元，合同一式 6份。

根据实际采购需要，于 2024年 4月 20日与新光养殖农

民合作社签订《尉犁县墩阔坦乡罗布羊扩繁项目采购合同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追加采购 9只罗布羊生产母羊，

补充合同金额为 14268元，合同一式 6份。本项目共计采购

971只罗布羊怀孕母羊，本项目最终合同总价格为 154万元。

（3）项目实施内容

投资154万元，采购971只罗布生产母羊，体重35公斤

—40公斤，其中300只带羔母羊，671只怀孕母羊。项目实

施后，增加脱贫人口全年总收入7.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增

加7.7万元，带动发展畜牧养殖业村受益脱贫户数达到20人。

（4）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于2024年6

月18日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公示。

本项目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完成，实际为采购 971 只罗

布生产母羊，体重 35 公斤—40 公斤，其中 300 只带羔母羊，

671 只怀孕母羊。

本项目于 2024年 6月 17日由乡村振兴分管领导、受益的

各村负责人、县财政部门、县畜牧兽医局、县乡村振兴局等单

位对该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论为合格，符合验收条件。

（二）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总体目标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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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采购约962只罗布羊生产母羊，生产羊畜龄在2岁以

上，体重20公斤左右。项目实施后，带动发展畜牧养殖业，

增加脱贫人口全年总收入7.2万元以上，村受益脱贫人口数达

到20人以上。

2.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本项目共设置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9

个，量化指标7个，量化率为77.8%。现将目标设定情况简

述如下：

（1）产出指标

①数量指标设定情况（共1项）

“购买罗布羊生产母羊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

于等于962只。

②质量指标设定情况（共1项）

“罗布羊生产母羊养殖成活率”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大于等于98%。

③时效指标设定情况（共2项）

“项目按计划开始时间”指标，预期指标值为2024年3

月；

“项目按计划完成时间”指标，预期指标值为2024年8

月。

④成本指标设定情况（共1项）

“购买罗布羊生产母羊单价”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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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于1600.83元/只。

（2）效益指标

⑤经济效益指标（共2项）

“带动村集体年收入增加”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

等于7.7万元；

“增加脱贫人口全年总收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

于等于7.2万元。

⑥社会效益指标（共1项）

“受益脱贫人口数”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等于20

人。

（3）满意度指标

⑦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定情况（共1项）

“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等

于98%。

三、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了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有效性，加强中央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提高项目资金支出效

益，我单位在项目实施全过程高度重视，专门成立绩效评价

工作小组，负责本项目全年绩效工作跟踪监督管理和项目完

成后的绩效评价工作。具体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绩效自评对象

本次评价对象为尉犁县墩阔坦乡罗布羊扩繁项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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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为项目资金、项目产出、项目效益。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范围

结合项目主管单位尉犁县乡村振兴局和项目实施单位

尉犁县墩阔坦乡人民政府的工作职能，对照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政策依据和资金管理办法、项目

规划、项目实施方案、预算指标、项目验收报告等要素，从

项目的投入、产出、效益、满意度四个维度评价尉犁县墩阔

坦乡罗布羊扩繁项目的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客观出具评价

分值、评价报告。通过开展绩效自评，全面分析该项目资金

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等情况，规范项目申报、公示、审批、

实施、监管、验收及资金发放等程序，对项目主管单位和实

施单位的资金分配、管理等制度进行自查，加强项目实施管

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绩效自评工作时间

本项目评价时间自2025年1月2日至1月31日。

（四）绩效自评目的及工作方式

我单位于 2025 年 1 月 2 日，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正式开始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对评价对象进行前期调研，确

定了评价的目的、方法以及评价的原则，根据项目的内容和

特征制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1.评价目的

根据《关于印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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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核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22号）、《关于印

发自治区 2024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

价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全面分析该项目资金使用、

管理和项目实施等情况，评价项目申报、公示、审批、实施、

监管、验收及资金支付等程序的规范性、基础资料及数据的

全面性、真实性，对本项目实施的资金分配、管理等制度进

行自查，加强项目实施管理，规范资金管理行为，强化财政

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项目实施单位

更好地履行职责。

2.组织绩效实施及自评方式方法

2025 年 1月 3日-2025年 1月 31日，评价工作进入实施

阶段。

本项目成立项目自评领导小组，由本乡分管乡村振兴

工作的领导担任组长，乡项目管理、农业、财务工作负责人

及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为成员。

成立绩效评价小组，组长为：斯地克江·沙木沙克，

成员：孙海鹏、乃吉吾拉·喀斯木、殷本新。

通过事前确定实施方案，分析项目可行性；通过实地

查看、查阅档案资料、民意调查等方式收集基础数据资料；

通过分析，全面了解并收集项目信息。自评工作小组根据

基础资料，确认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对项目实施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并掌握实情，对采集的数据资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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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复核汇总、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按照设定的评价指标、

标准、权重、方法实施评价，并形成评价结论，撰写自评

价报告。自评工作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采取的评价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

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绩效评价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多种方式，多方获取信息。

3.绩效自评价结论

自评工作小组根据基础资料，确认数据的全面性、真

实性。自评满分100分，各项评价指标分别按资金、产出、

效益、满意度的比例，对三级指标分别赋分评价、逐条计

分、综合得分。根据评分结果，90（含）-100分为优、80

（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四、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文件《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尉财乡财〔2024〕2号）文

件要求，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4.00万元，到位资金154.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中央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4.00万元，用于尉犁县墩阔坦乡罗布羊扩繁项目，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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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实际支付154.00万元，资金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在财务管理上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包

括会计人员集中核算工作管理制度、财务收支审批制度、

财务稽核制度、财务牵制制度、会计主管岗位职责等制度

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提高预算执

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规〔2021〕11

号），第八条“衔接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要从项目库中

选择，且符合本办法要求，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项目，

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村级微小型项目可按照村民民主

议事方式直接委托村级组织自建自营。各地要加强衔接资

金项目管理，落实绩效管理要求，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

的规定，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该项目，实行目标管理责任

制，明确领导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全面推行项目建设责任

制、项目法人责任制，建立健全资产公开公示、定期巡查、

绩效考核、结果反馈等检查机制。

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文

件执行。项目实施单位依据项目计划和实施进度，提出支



12

付申请并提供相关真实、合规的证明材料，制定资金使用

计划，经审核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的规定和程序

及时支付资金。项目资金从国库直接支付到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资金项目承担的企业。严格执行专款专用，杜绝挤占、

挪用项目资金，严禁虚列支出、以拨代支虚增项目进度。

对资金使用严格监管，防止资金使用不精准、虚报冒领。

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从预算到项目实施，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中间环节管

理到位，资金稳控性较高，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提出完善意见和建议。安排布置各项工作时，做到

责任到人，明确各自职责及相关要求，确保工作及时、准

确、高效完成。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购买罗布羊生产母羊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

于等于 962 只，实际完成值为 971 只，指标完成率为

100.94%。指标确定依据为采购合同，该指标分值为 10 分，

实际得分为 10 分。

（2）质量指标

“罗布羊生产母羊养殖成活率”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大于等于 98%，实际完成值为 100%，指标完成率 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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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确定依据为动物检疫证明、托养合同，该指标分值为

10 分，实际得分为 10 分。

（3）时效指标

“项目按计划开始时间”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2024 年

3 月，实际完成值为 2024 年 3 月，指标完成率 100%；指

标确定依据为项目公开招标公告，该指标分值为 10 分，实

际得分为 10 分。

“项目按计划完成时间”指标，预期指标值为 2024 年

8 月，实际完成值为 2024 年 6 月，指标完成率 100%。指

标确定依据为项目验收表，该指标分值为 10 分，实际得分

为 10 分。

（4）成本指标

“购买罗布羊生产母羊单价”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小

于等于 1600.83 元/只，实际完成值为 1586 元/只，指标完成

率 99.07%，我单位与合作社采购数量较多，合作社为方便

记账给予优惠，在后期采购谈判中，争取更灵活且精准的

价格优惠方式。指标确定依据为项目采购合同，该指标分

值为 10 分，实际得分为 10 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村集体年收入增加”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

等于 7.7 万元，实际完成值为 7.7 万元，指标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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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确定依据为罗布羊托养合同，该指标分值为 10 分，实

际得分为 10 分。

“增加脱贫人口全年总收入”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

于等于 7.2万元，实际完成值为 7.2万元，指标完成率 100%。

指标确定依据为脱贫人口收入台账，该指标分值为 10 分，

实际得分为 10 分。

（2）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人口数”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等于 20

人，实际完成值为 20 人，指标完成率 100%。指标确定依

据为脱贫人口收入台账，该指标分值为 10 分，实际得分为

10 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指标，预期指标值为大于等

于 98%，实际完成值为 100%，指标完成率为 102.04%。指

标确定依据为调查问卷，该指标分值为 10 分，实际得分为

10 分。

4.综合评价情况

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后，我乡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总

结，将项目基本概况、立项依据、实施方案、财政资金使用

情况、评价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政策与制度完善建议以

书面材料等形式进行归档并妥善保管。本项目成本指标完成

值为实际每只均价，除完成情况低于年初设定指标值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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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全部达成预期目标，综合自评得分为 100分，评为“优”档

次。

项目实施后，充分发挥农牧民在牲畜养殖方面的资源优

势，提高罗布羊出栏率，提高农牧民经济收入，推进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扩大罗布羊养殖规模还能有效激发脱贫户内生

动力，重拾生活信心，对美好生活有所规划，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和长治久安的繁荣社会。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设置基本科学合理，指标值全部达

成，不存在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

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无论是从政府绩效评价、绩效

预算还是公共支出管理的角度来看，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

果的应用都有其重要性和必然性。绩效评价小组在完成绩效

评价工作并形成评价结果后，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对项目

进行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 100分，评为“优”档次。将项

目支出后的实际状况与项目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分析，

掌握绩效目标执行项目的实际情况，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

将作为以后项目工作资金申请、项目精准实施、规范项目实

施流程的指导指南，为以后实施同类项目、乡政府经济发展

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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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核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22号）、《关于印

发自治区 2024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

价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绩效评价小组在完成绩效

评价工作并形成评价结果后，针对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

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我乡对照绩效评价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整改建议，进一

步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管理机制，增强支出责任，规范资金

使用，强化监督检查，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为提高预算

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基础保障。财政部门、乡村振兴办将绩效

自评结果及时上报县级乡村振兴开发领导小组，作为脱贫攻

坚决策和分配财政专项衔接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绩效自评

结果作为我乡改进管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安排以后年度

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综合反映出尉犁县墩阔坦乡罗

布羊扩繁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科学合理，指标值全部达成，项

目实效达到预期效果，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量化评价，我

乡自评得分100分，自评档次为“优”。

（二）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

对绩效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我单位

将绩效自评结果在乡、村两级公告公示栏依法公开，并在

政府网上进行公开，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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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犁县墩阔坦乡人民政府

2025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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